
关于《周浦镇住宅物业服务考核奖励及补贴实施办法》

文件解读

一、制定背景

为加强浦东新区“美丽家园”建设，提高周浦镇住宅小区物业服

务规范化水平，根据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、《上海市浦东新

区推进住宅小区治理创新若干意见》、《关于加强本市住宅小区综合

治理工作的意见》（沪府办发〔2015〕3号）《浦东新区老旧住宅小

区物业服务补贴达标考核奖励实施意见》（浦建委物管〔2023〕2号），

结合周浦镇辖区内住宅小区实际情况，拟对 2020 年 6月 24日周浦镇

人民政府发布的《周浦镇住宅小物业服务考核奖励及补贴实施办法》

中的部分内容做调整。

二、制定目的和意义

深入践行“人民城市人民建，人民城市为人民”的重要理念。以

提升人民群众的居住满意度为目标，以保障住宅小区“保安、保洁、

保绿、保维修”的要求为安全运行的重点，注重管理创新，积极探索

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模式，以物业服

务达标考核为手段，努力构建基本保障、应急托底、奖惩激励、优胜

劣汰的老旧住宅小区管理格局，全面提升服务标准，不断改善人民群

众的居住生活品质。

三、制定原则

（一）考核奖励部分

1、奖励对象：

将辖区内所有住宅物业项目提供管理服务的物业服务企业分成



A、B、C三类：A类高档商品房小区；B普通商品房小区；C类老公

房、售后房小区及各类散居点项目，按照分类奖励。

2、测评方式：

调整了考核内容和测评的权重比例。第三方测评权重占 40%分值，

居委会测评占 40%分值，房办测评权重占 20%分值。居委会评价由

各小区居委会牵头召集小区业委会、老党员、楼组长、志愿者等，结

合小区实际服务情况，并将评价结果每季度报周浦镇城市建设管理事

务中心（周浦镇房管办事处）。

（二）达标补贴部分

1、补贴对象：

（1）C类老公房、售后房小区及各类散居点项目按照小区实际

面积 0.35元/㎡/月进行补贴。（其中，浦建委物管〔2023〕2 号规定

补贴 0.25元/㎡/月，新区差额面积部分金额由镇补齐，镇补贴 0.10

元/㎡/月）

（2）动迁房小区内本镇动迁居民（包括医学园区动迁居民）支

付 50%物业管理费，另外 50%由政府代为支付，以居民实际进户之

日起 5年，5年后由居民全额支付。

2、考核内容：

主要包括：C类老公房、售后房小区及各类散居点达标补贴按照

《浦东新区老旧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达标基本标准考核表》（具体详见

附件 6）进行考评。

考核等级和补贴标准。要根据考核分值核定考核等级，考核等级

分为优秀（86～100分）、达标（71～85分）、基本达标（60～70

分）、不达标（59分及以下）四个等级，并按等级实行“差别化”

补贴。



四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考核奖励部分

1、奖励办法：

（1）物业项目奖励：改变了原来根据考核排名 B类小区考核奖

励每月每平方米 0.08—0.12元的奖励等级改为 2.5-7.5（万元/半年/

个）三个奖励等级、C类小区考核奖励每月每平方米 0.20—0.30元的

奖励等级改为 0.5-2.5（万元/半年/个）三个奖励等级。

2、综合评定事项：

增加四条加分情况

（1）新区老旧住宅小区实效测评分值和满意度测评分值半年度

同比每上升 5%情况的；加 2 分，以此累计。

（2）12345市民热线物业管理类投诉量较上一期同比每下降 5%

情况的；加 2 分，以此累计。

（3）对住宅装修行为管理到位、建筑垃圾有堆放点或设施，标

识清楚、管理有序、有短驳设备及相应人员的，加 2分。

（4）对物业服务企业和小区项目经理在区级以上的各类评比活

动中得奖的，给予该物业服务企业和对应小区实施加 5分的奖励。

修改减分情况：其他应当对物业服务企业予以扣分处理的严重

情形修改为因物业服务企业严重失职，不按合同约定及行业规定实施

管理，引发重大安全或稳定责任事故的，对物业服务企业予以扣分处

理，若有以奖代补奖励的，则全额扣发相关奖励。

3、处罚办法：

对于每季度全镇排名居后 10%的物业项目，房办通知物业服务项

目，限期整改；连续两季度全镇排名居后 10%的物业项目，书面通报

物业服务企业，限期整改；连续三季度全镇排名居后 10%的物业项目，



房管办约谈物业服务企业，并书面全镇通报；连续四季度全镇排名居

后 10%的物业项目，处以物业项目经理扣分、诚信档案记录等处罚，

责成物业服务企业撤换物业项目经理。

（二）达标补贴部分

1、补贴对象：

（1）C类老公房、售后房小区及各类散居点项目按照小区实际

面积 0.35元/㎡/月进行补贴。（其中，浦建委物管〔2023〕2 号规定

补贴 0.25元/㎡/月，新区差额面积部分金额由镇补齐，镇补贴 0.10

元/㎡/月）

（2）动迁房小区内本镇动迁居民（包括医学园区动迁居民）支

付 50%物业管理费，另外 50%由政府代为支付，以居民实际进户之

日起 5年，5年后由居民全额支付。

2、考核内容：

主要包括：C类老公房、售后房小区及各类散居点达标补贴按照

《浦东新区老旧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达标基本标准考核表》（具体详见

附件 6）进行考评。

考核等级和补贴标准。要根据考核分值核定考核等级，考核等级

分为优秀（86～100分）、达标（71～85分）、基本达标（60～70

分）、不达标（59分及以下）四个等级，并按等级实行“差别化”

补贴。

3、资金拨付：

将原来 C类小区（1）基本补贴标准为 0.35元/㎡/月，考核排名

在前 50%以上的小区按照 0.35 元 /㎡ /月全额拨付；考核排名在

50%-60%的小区按 0.30 元/㎡/月进行拨付；考核排名在 60%-70%的

小区按 0.25元/㎡/月进行拨付；考核排名在 70%-80%的小区按 0.15

元/㎡/月进行拨付；考核排名在 80%-90%的小区按 0.05元/㎡/月进行



拨付；考核排名在 90%以下的小区不予拨付。

改为 C类基本补贴资金。标准为 0.35元/㎡/月，由周浦镇城市建

设管理事务中心（周浦镇房管办事处）根据考核结果进行“差别化”

补贴：

考核为优秀的住宅小区按照基本补贴资金总额予以全额补贴；

考核为达标的住宅小区按照基本补贴资金总额的 80%予以全额

补贴；

考核为基本达标的住宅小区按照基本补贴资金总额的 50%予以

补贴；

考核为不达标的住宅小区不予补贴。

4、统筹补贴资金：

统筹补贴资金由周浦镇住宅小区综合管理联席会议办公室根据

老旧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实效测评、满意度测评和 12345市民服务热线

物业管理投诉、对“美丽家园”建设卓有成效等项目，使用基本补贴

资金“差别化”结余部分进行老旧小区统筹补贴。其中基本补贴资金

“差别化”结余部分的 20%统筹补贴到考核前 20%的小区；基本补

贴资金“差别化”结余部分的 30%统筹补贴到考核前 20%-30%的小

区；基本补贴资金“差别化”结余部分的 50%统筹补贴到考核前

30%-50%的小区。

修改为统筹资金根据老旧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实效测评、满意度测

评和 12345市民服务热线物业管理投诉、对“美丽家园”建设卓有成

效的项目，使用基本补贴资金“差别化”结余部分及前一年度新区考

核奖励金合计金额在半年度考核中进行物业服务达标考核统筹补贴。

其中统筹资金补贴到考核前 50%（37个小区）的小区，即排名 1-7

的小区按照基数上浮 20%，排名 8-18的小区按照基数上浮 10%，排



名 19-37的小区按照基数统筹。

5、补贴扣发事项：

严格执行“考核达标补贴”的原则，明确扣罚情形及金额：

1、因物业服务企业严重失职，不按合同约定及行业规定实施管

理，引发重大安全或稳定责任事故的，全额扣发半年度补贴。

2、在本市、区物业行风测评中出现重大工作失误而受到通报批

评，或由新闻媒体曝光且属物业服务单位确有责任，未及时整改的，

视严重程度，每项扣 500元—5000元。

3、市、区、镇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及居委发现小区内存在问题，

物业服务单位确有责任被责令整改（以书面整改通知及相关工作记录

为准），未及时整改的，视严重程度，每项扣 300 元—3000元。

4、由市民服务热线 12345、962121、网格中心、领导信箱等各

类平台接到的物业管理投诉，经查确属物业服务单位失职，未及时整

改的，视严重程度，每起扣 100元—2000元。

5、不按要求做好垃圾分类以及相关创建工作，在本市、区的检

查中三次不达标或被主管部门处罚的，视情节严重程度按每起扣 1000

元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人民政府

2023 年 6月 9日


